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援 中旬

运输费用（以下简称“运费”）同企业日常购货与销售活动

息息相关，但是我国税法并没有针对运费涉税处理单独出台

相关的法律法规。现实生活中运费及其分类方法具有多样性，

由于不同类别的运费有不同的税务处理方式，本文针对不同

情况对运费的涉税处理进行介绍。

一、混合销售行为中运费的涉税处理

混合销售行为的特点在于提供该应税劳务是为了直接销

售这批货物。从事货物生产、批发或零售的企业，企业性单位

及个体经营者发生混合销售行为，视为销售货物，应当征收增

值税。因此，这种情况下收取的运费应该计征增值税，并且有

关运输车船所耗费的油料、配件以及正常的修理支出等项目

可按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税额予以抵扣。

例 1：S洗衣机生产企业向外地甲商场批发销售洗衣机一

批，双方都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，双方协议由 S企业负责运

输，该企业收取价款 300 000元（不含税），此外还收取运费

2 340元，已存入银行。运输途中车辆出现故障，发生修理支

出，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修理费 200元。

解析：可判断 S企业该项行为属于增值税混合销售行为，

发生的货物价款销项税额为 51 000元（300 000伊17%）；运费

销项税额为 340元［2 340衣（1+17%）伊17%］；修理支出进项税

额为 34元（200伊17%）。

二、作为价外费用的运费的涉税处理

价外费用一般由纳税人在销售货物时在价格之外向购买

方收取。为防止企业以各种名目的收费减少销售额逃避纳税，

不同性质运输费用之增值税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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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运输费用作为企业日常购货与销货业务中一项不可忽略的内容，涉及的主要税种为增值税。不同类别的运费

有不同的税务处理方式，本文结合案例针对不同情况对运输费用的增值税涉税处理进行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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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援 工资薪金所得和劳务报酬所得的合并。

案例 4：刘某为甲建筑施工企业雇佣的长期员工，每月从

单位取得工资收入 1 000元，由于单位工资太低，刘某在乙公

司找了一份兼职工作，每月收入 3 000元。

如果刘某与乙公司没有签订劳动合同，则与乙公司不存

在固定的雇佣关系，则兼职收入应按劳务报酬所得项目纳税；

而从甲企业取得的收入，应按工资薪金所得项目纳税。两项收

入应分别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，刘某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分别

为：工资、薪金所得没有超过基本扣除限额 2 000 元不用纳

税；劳务报酬所得应纳税额=（3 000-800）伊20%=440（元）。

筹划方案：如果刘某与乙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，建立起稳

定的雇佣关系，则刘某应该就从两家企业取得的收入合并按

“工资薪金所得”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，刘某缴纳的个人所得

税=（1 000+3 000-2 000）伊10%-25=175（元）。

可见，如果刘某与乙公司签订劳动合同，建立稳定的雇佣

关系，应将从甲企业和乙公司取得的收入合并纳税，每月可实

现节税 265元（440-175）。

实际上，在本案例中，刘某从乙公司取得的收入就是将劳

务报酬所得转化为工资薪金所得，从而实现节税的目的。

4援 工资薪金所得和劳务报酬所得的分解。

案例 5：叶某为 A建筑施工企业的高级工程师，每月从 A

企业获得工资薪金收入 4 000元，另外，每月还从 B公司获得

收入 10 000元。

如果叶某与 B公司存在稳定的雇佣关系，叶某应该就从

两家企业取得的收入合并按工资薪金所得项目纳税，叶某应

缴纳个人所得税=（4 000+10 000-2 000）伊20%-375越2 025

（元）。

筹划方案：如果叶某与 B公司不存在稳定的雇佣关系，

则两项收入应按不同类别的所得分别计算个人所得税。

从 A企业取得的工资、薪金所得：应纳税额=（4 000-2 000）

伊10%-25越175（元）。

从B公司取得的劳务报酬所得：应纳税额=10 000伊（1-

20%）伊20%越1 600（元），共应缴纳个人所得税额=175+1 600越

1 775（元）。

可见，叶某将从 A企业和 B公司取得的收入，分解为两

个不同的应税项目，分别按照工资薪金所得和劳务报酬所得

项目纳税，每月可以节税 250元（2 025-1 775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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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增值税暂行条例》规定，各种价外收费都要并入销售额计算

征税。因此，对纳税人销售货物并负责运输所收取的运费收

入（符合条件的代垫运费除外），应作为混合销售行为，在换算

为不含税销售额后并入货物的销售额计算销项税额。

若销售方企业委托其他运输单位承运货物，该运输单位

将运费发票开具给销售方，销售方支付运费后，再向购货方开

具普通发票收取运费，则收取的运费作为价外费用计算增值

税销项税，并且可依税法规定，根据从其他运输单位取得的合

法运输发票，按照运费金额（为运输发票上运费和建设基金的

金额之和）的 7%计算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，其余部分销售方

作为营业费用处理。

例 2：S生产企业向外地甲商场批发销售货物一批（适用

税率为 17%），双方都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，S企业委托运输单

位运输，运输发票开给 S企业，S企业向运输单位支付 2 340

元的运费。S企业销售时除了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收取货物

价款 300 000元（不含税），还开具 2 340元的普通发票给甲

商场，以上款项均通过银行转账结算。

解析：S企业（销售方）向运输单位支付运费时，根据运费

发票，可抵扣运费的进项税额为 163.8 元（2 340伊7%）；其余

2 176.2元（2 340-2 340伊7%）作为销售费用处理。

S企业（销售方）向甲商场销售时，货物价款销项税为 51 000

元（300 000伊17%）；收取的运费发生销项税额 340元［2 340衣

（1+17%）伊17%］。

三、代垫运费的涉税处理

代垫运费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：承运者将运输发票开

给购货方；销售方将运费发票转给了购货方。由于销货方只是

代垫运费，无论所销售货物适用税率为多少，都不必征收增值

税。对于购货方而言，由于取得了合法的运输发票，可以按照

票面金额的 7%作为进项税额，其余金额工业企业作为采购物

资的成本，商业企业作为销售费用。

例 3：S生产企业向外地甲企业（工业企业）批发销售货物

一批（适用税率为 17%），双方都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。S企业

委托运输单位运输，运输发票开具给购货方，S企业在向运输

单位代垫运输费用后，向甲企业收取货物款项时，除了收取货

物价款 300 000元（不含税），还向购货方收取运费 2 340元

（运费发票也已转给甲企业），以上款项已存入银行。

解析：对于 S企业来说，以上业务中的运费符合代垫运费

的条件，所以收到的该笔运费收入 2 340元不必征收增值税；

S企业应纳的销项税是货物价款销项税 51 000元（300 000伊

17%）。对于购买方甲企业来说，收到运输发票并支付运费，发

生增值税进项税额 163.8元（2 340伊7%），其余的 2 176.2元

（2 340-163.8）作为货物的采购成本。

四、涉及免税项目运费的涉税处理

若纳税人销售或进口免税项目，由于货物本身税率为零，

所以就算同时收取运费，发生的作为价外费用的运费也不用

缴纳增值税，即运费的销项税额为零。若纳税人作为购货方，

购买了免税项目，由于所购货物本身是免税的，所以购货所发

生的运费即使取得了合法的运输发票，也不能按照 7%抵扣进

项税。

例 4：S生产企业进行资产整合，销售了一批已使用过的

固定资产。固定资产原值 200 000元，已提折旧 145 000元，售

价为 50 000元，并与购买方协商，由 S企业负责运输，另收取

运费 2 000元。

解析：S企业销售已使用过的固定资产，由于售价未超过

固定资产账面净值，所以免征增值税，由此收取的固定资产运

费也不用缴纳增值税。

五、不单独计价运费的涉税处理

销货方负担运费，但通过提高所售商品的价格来回收，而

不单独收取运费，则所负担的运费通过提价已经并入销售额

中，不必单独处理。如果是销售方委托运输公司运输并取得运

输发票，支付运费后但不单独向购货方收取，而是通过提价，

则取得运输发票后按照运输发票中运费和建设基金之和的

7%计算进项税额，其余作为营业费用。

例 5：S生产企业向甲商场销售货物，双方都为增值税一

般纳税人，货物原价 300 000元（不含税）。原定由甲商场自行

负责运输，但由于情况变化，后改为由 S企业负责运输。经过

双方协商，货物价格提高为 302 000元。S企业实际委托一运

输单位运输，支付运费 1 800元并取得运费发票。

解析：由于 S企业销售货物时，收取的运费不单独计价，

所以运费不用单独处理，销售货物发生增值税销项税 51 340

元（302 000伊17%）；此外，S企业根据取得的运费发票发生增

值税进项税 126元（1 800伊7%）。

六、发生非正常损失货物所含运费的涉税处理

如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，根据《增值税暂行条例》的

规定，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及相关的应税劳务的进项税额

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，非正常损失购进货物的运费所计算

的进项税额，也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。若已抵扣进项税额

的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以及由此已生产完工的产成品、在

成品发生非正常损失的，应当将该项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

的进项税额从当前的进项税额中扣减转出；无法确定该项进

项税额的，按当期实际成本计算应扣减转出的进项税额。

例 6：S企业月末盘存发现上月购进的原材料由于管理不

善腐烂变质，损失材料的金额 50 000元（其中含分摊的运费

4 650元）。材料的适用税率为 17%。

解析：材料因管理不善腐烂变质属于非正常损失，由于该

批材料之前已抵扣了进项税，所以应做进项税额转出处理。在

计算进项税转出时材料的购买价格和分摊到采购成本中的运

费应分段计算，并且分摊的运费 4 650还应还原成原始运费

再计算进项税转出额。

材料购买价格的进项税转出额为 7 709.5元［（50 000-

4 650）伊17%］；分摊运费的进项税转出额为 350元［4 650衣（1-

7%）伊7%］；该批非正常损失原材料的进项税转出额为 8 059.5

元（7 709.5垣350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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